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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稱可以跟著名商標相同或相似嗎？

⽂:陳麗雯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智慧財產權  ‧ 2024-01-26

案例

A⽣醫科技公司是⼀間已設⽴登記、販賣⼝罩的新公司，但被販賣藥品、營養補充品的⽼字號B公司發
現，A公司名稱和B公司所有的著名商標A’相同，且B早已在醫療商品類別[1]註冊A’商標，B公司認為A已
經侵害B的A’商標權，要求A公司撤換公司名稱，是否有理[2]？

註腳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著名商標？

著名商標是指相關事業或消費者都普遍熟悉的商標[1]，例如速⾷店的「⿆當勞」、藥妝店的「COSMED」
等[2]。⾄於是不是著名商標，會看它的商標識別性、消費者知悉程度、使⽤時間、有沒有曾經被⾏政或司法機
關認定是著名商標等相關證據資料來綜合判斷[3]。

⼆、A公司名稱可以使⽤B公司的著名商標A’嗎？
 

（⼀）可能造成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

⾸先，B公司是販賣⽌痛劑、雞精等藥品、營養補充品的⽼字號公司，並已經將商標A’註冊在醫療商品類別，
⽽且B公司⽤商標A’經營了很久、知名度很⾼，國內消費者對於這個商標已經相當熟悉，甚⾄過去也曾經被法
院認定A’屬於著名商標，這樣的商標就可能被法院認定為著名商標[4]。
⽽當A公司名稱使⽤了與著名商標A’相同的⽂字，加上A公司販賣的商品是⼝罩，也是醫療器材，跟B公司所經
營販賣的藥品、營養補充品等醫療商品相同或相似，可能會讓消費者誤以為A公司賣的⼝罩是B公司授權的，

 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2023），《商品及服務分類暨相互檢索參考資料-第5類》。[1]

   案例改編⾃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⺠商上字第5號⺠事判決、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度上易字
第544號⺠事判決。

[2]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101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Intellectual-property-rights
https://topic.tipo.gov.tw/trademarks-tw/cp-653-863454-44bc8-201.html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IPCV,101%252c%25e6%25b0%2591%25e5%2595%2586%25e4%25b8%258a%252c5%252c20120719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HV,102%252c%25e4%25b8%258a%25e6%2598%2593%252c544%252c20131225%252c1


或是兩間公司是關係企業或有加盟關係[5]。此時，依據商標法第70條[6]的規定，A公司如果明知A’是B註冊的
著名商標，在未取得商標權⼈B公司同意的情況下，就⽤這個著名商標A’當做⾃⼰的公司名稱，導致相關消費
者有混淆誤認之虞，A可能會被視為侵害B公司的商標權。

（⼆）B公司可以要求A公司撤換公司名稱

商標權被侵害的B公司，可以依照商標法第69條第1項的規定，請求除去侵害[7]，也就是B公司可以要求A公司
撤換公司名稱來排除侵害，以保障⾃⼰的商標權。

三、A公司不換公司名稱，可能⾯臨公司解散

當法院判決認定A公司使⽤B公司的著名商標A作為⾃⼰的名稱是侵害B的商標權，且判決確定後6個⽉內A公司
都沒有辦妥公司名稱變更登記，並經過主管機關限期要求A公司辦理仍沒辦好。此時，依照公司法第10條第3

款[8]，主管機關可以依職權或利害關係⼈B公司的申請，命令A公司解散。

註腳
   最⾼⾏政法院111年度⼤字第1號裁定：「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後段規定所稱『著名商標』，係指

有客觀證據⾜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商標，無須達⼀般消費者普遍知悉之程度，始
有該款後段規定之適⽤。」
商標法施⾏細則第31條：「本法所稱著名，指有客觀證據⾜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
者。」

[1]

 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主題網（2023），《近5年著名商標名錄及案件彙編》。[2]

   最⾼⾏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19號判決：「著名商標之認定應就個案情況，考量商標識別性之強弱；相
關事業或消費者知悉或認識商標之程度；商標使⽤期間、範圍及地域；商標宣傳之期間、範圍及地域；商
標是否申請或取得註冊及其註冊、申請註冊之期間、範圍及地域；商標成功執⾏其權利的紀錄，特別指曾
經⾏政或司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形；商標之價值；其他⾜以認定著名商標之因素等，綜合判斷之。上述
各項因素為例⽰⽽⾮列舉要件，個案上不必然呈現上述所有參酌因素，應就個案具體情況，考量⾜資判斷
為著名的參酌因素。」

[3]

  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⺠商上字第5號⺠事判決：「被上訴⼈所製造銷售之統⼀系列產品已成為消費⼤眾
⽿熟能詳之商品，其銷售據點遍及全台灣，國內報章雜誌、電視廣告等媒體亦常⾒被上訴⼈產品之廣告等
情，……臺灣⾼等法院台南分院97年度智上字第3號判決、智上字第4號判決亦認定『統⼀』商標為著名
商標（⾒彰化地院訴字第421號卷第7⾄23⾴），故系爭『統⼀』商標為著名商標應堪認定。」

[4]

  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⺠商上字第5號⺠事判決：「次查前開商標均使指定使⽤於第5類之醫藥或醫療⽤
品上，⽽上訴⼈⽣產製造之『⼝罩』亦為醫療⽤品之⼀種，則上訴⼈以『統⼀』表彰營業主體，將使消費
者無法辨識其所⽣產製造『⼝罩』之來源究係上訴⼈，抑或擁有『統⼀⽣技』、『統⼀⽣技中⼼』、『統
⼀⽣命科技中⼼』之被上訴⼈；且上訴⼈⾮被上訴⼈公司事業群，卻以被上訴⼈著名商標之『統⼀』⽂字

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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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商標，著名商標，商標註冊，公司，解散

作為其公司名稱⼀部份，亦會使消費者誤認為商品來源與被上訴⼈有關係企業等關係、授權關係、加盟關
係或類似存在，堪認已致相關消費者產⽣混淆誤認，⽽⾮僅有混淆誤認之虞之情事⽽已。」

   商標法第70條第2款：「未得商標權⼈同意，有下列情形之⼀，視為侵害商標權：……⼆、明知為他⼈著
名之註冊商標，⽽以該著名商標中之⽂字作為⾃⼰公司、商號、團體、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，
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。」

[6]

   商標法第69條第1項：「商標權⼈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；有侵害之虞者，得請求防⽌之。
」

[7]

   公司法第10條第3款：「公司有下列情事之⼀者，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⼈之申請，命令解散之：
……三、公司名稱經法院判決確定不得使⽤，公司於判決確定後六個⽉內尚未辦妥名稱變更登記，並經主
管機關令其限期辦理仍未辦妥。」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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